Psychology of Religion 宗教心理學 宗教心理學不只一種，而是有好幾種。原因是今天心理學家的研究興趣非常多元化，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研究行為，到從社會心理學的因素，研究影響人之態度與行為改變的都有；這麼廣泛不同的方法，自然會對宗教行為怎樣產生，而宗教信仰與態度又怎樣形成等問題，有很不同的答案。從廣義而言，心理學家對宗教（Religion{\LinkToBook:TopicID=1003,Name=Religion}）*的根源與結果是至感興趣的，赫恩梳之《英國心理學簡史，1840～1940》（L. S. Hearnshaw,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Psychology, 1840～1940, London, 1964, pp. 292～5）指出，在十九世紀末共有四種因素匯合，造成日後研究宗教心理學的基礎︰高爾頓（Galton）對宗教表現（如禱告，Prayer{\LinkToBook:TopicID=951,Name=Prayer, Theology of 禱告神學}*）的研究；人類學者如弗雷澤（Fraser）對比較宗教學和宗教起源的研究；神學家如英革（Inge, 1860～1954）對神祕主義（Mysticism{\LinkToBook:TopicID=823,Name=Mysticism}）*和宗教經驗（Religious Experience{\LinkToBook:TopicID=1006,Name=Religious Experience}）*的研究；以及對宗教心理學開始作系統研究的最佳例子︰斯塔布克的《宗教心理學》（E. D. Starbuck,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London, 1899），和詹姆士的《宗教經驗之類別》（William James,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1902; ed. M. E. Marty, Harmondsworth, 1983）。
我們可以繼續討論分別宗教與非宗教，甚至反宗教的活動是什麼，詹姆士（1842～1910）卻只分開建制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與個人性宗教（personal religion）。他說，建制性宗教是關心「神學、禮儀及教會組織」，而個人性宗教則關心「人本身的內心意向、意識、貧乏、無助和不完全」。
詹姆士其中一個影響久遠的貢獻，是把宗教分作「健康的」和「病態的」兩種，而造成此種分別，詹姆士認為與人的個性與性情有關。詹姆士像斯塔布克一樣，也認為悔改歸正（Conversion{\LinkToBook:TopicID=317,Name=Conversion}）*是成年人正常發展的一部分，是潛意識成熟的過程，能讓人的自我統一起來。普拉特（J. B. Pratt, The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London, 1924）認為宗教發展分為幾個階段，由原始到理性和感情，而這幾個階段是所有宗教都有的。相反地，拉巴在《宗教的心理研究》（J. H. Leub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Religion, New York, 1912）作的宗教分析，提出較多的批評，他站在一個自然論的角度來看宗教，認為宗教生命完全可以用普通心理學的基本原理解釋。按拉巴的意見，人是透過宗教來尋找方法，去滿足需要和對更美生活的訴求。詹姆士承認生命中的確有一更高能力的存在，拉巴則認為根本沒有所謂的超越者存在，或者說與人的宗教經驗有關的源頭並不存在；按拉巴的意見，假以時日，對有位格之神的信仰是會解體的。
圖萊斯的《宗教心理學導論》（R. H. Thouless, An Introductionto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Cambridge, 1923），大體上是跟隨詹姆士的路線。他仔細地研究與宗教信仰有關的因素，以及意識和無意識進程扮演的角色。他對個別現象亦加以研究，包括禱告、歸正和奧祕經驗。就如圖萊斯說的，當他的書在1961年再版時，他的興趣已轉到宗教意識，而不再是宗教行為；他注意的不再是統計研究，而是個案歷史的材料。該書在1961年再版，他重申自己相信信仰背後必有終極的奧祕。
弗洛伊德的宗教論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的觀點，可分作論原始宗教和已發展的宗教。在《圖騰與禁忌》（Totem and Taboo, London, 1913）中，他說宗教的起源，乃在「戀母情結」（Oedipus complex）與圖騰主義的心理連結，這在小的原始部落可以觀察出來。「戀母情結」是弗洛伊德對年輕人在無意識層憎恨父親而起的名詞。他認為原始部族的年輕人是為了霸占父親的妻子，而把父親殺死。按這理論，「圖騰宴就是為了記念這個可怕的行動；人的罪咎感（Guilt{\LinkToBook:TopicID=531,Name=Guilt and Forgiveness}*；原罪）是這樣來的，它同時也是社會組織、宗教與倫理規範的起源」。弗洛伊德認為這些看法提供了原始宗教發展的線索，特別是那些包含父系中心的圖騰制度的宗教。當他寫《圖騰與禁忌》的時候，人類學的知識非常有限；到了今天，我們知道弗洛伊德賴以建立理論的所謂事實，原來是錯誤的；難怪他許多理論都是誤導的了。在《摩西與一神論》（Moses and Monotheism, London, 1939）中，弗洛伊德在宗教起源的問題上又有新的臆測性的理論；但隨著人類學的發展，他缺乏根據的理論引起愈來愈多爭論（參B. Malinowski, Sex and Repression In Primitive Society, London, 1927; idem, The Foundations of Faith and Morals, London, 1936）。
弗洛伊德對高度發展之宗教的看法，記在《幻象的將來》（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London, 1934），和《文化及其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London, 1939）兩本書中。對弗洛伊德來說，「幻象」代表所有由人之渴望衍生出來的信仰系統。他小心地指出，這個基礎並不暗示那個系統是錯誤的；但他明確表示基督教是錯誤的。他不否認宗教有正面的功用，例如在惡劣環境下為人提供安全感，並且文化的發展亦證實宗教是倫理標準的重要來源。不過他認為人現在已經成長，此等基礎對現代人已經沒有價值；現代人必須建立理性的基礎來過文明的生活。
弗洛伊德對宗教的結論是──宗教只是一種過渡時期的社會精神病，人若要變得有教養又能應付現實生活，就必須擺脫宗教。他是本於此點來強調，過去宗教怎樣為人提供了逃避現實生活的途徑。當人面對自然界的挑戰與迷團，和社會給予個人的限制，弗洛伊德認為宗教一方面能解釋此等謎團，另一方面又為人的限制提供逃避的方法。弗洛伊德以為，人是以神來作為理想的父親，這種看法與上述視宗教為保護及逃避的理論，有密切的關係。這樣說來，宗教便成了孩子與他父親的關係的投射，以致儘管有許多不同的神，歸根究底也只是放大了的父親形像而已。
楊格的宗教論
楊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有一段短時間曾與弗洛伊德一起工作，亦從心理分析的傳統整理出他的宗教觀。他在與弗洛伊德共事的期間寫了一本小書，表明他也接受以神為父親人物的看法，且與弗洛伊德的看法很相似。但他很快便改變主意，並且為宗教起源提出新看法︰他認為所有宗教均有心理學根源，也就是所謂人類的「集體的無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對楊格來說，宗教不是一套神學概念，它基本上是一種經驗，因為人透過這些經驗才能整理出神學概念。這卻不能說楊格理解的神只不過是無意識層的一個精神事件。他仔細地指出，凡存在於人之精神的，皆存於實有，他常稱神為「神形像」（God-Imago），或「神表徵」（God-symbol）；在這方面，他認為自己是緊接著艾哈特（Eckhart{\LinkToBook:TopicID=395,Name=Eckhart, C. Meister}）*的傳統，艾哈特說，「神之本體屬於靈魂，但祂的神格卻屬於自己」（參神修神學，Mystical Theology{\LinkToBook:TopicID=822,Name=Mystical Theology}*）。因此對楊格來說，在靈魂中遇到的神（神形像），正是宗教經驗中的神；但神格卻遠在我們的經驗及認知能力之外，也是心理學的範圍所不及的。這觀點使楊格能從心理學、歷史及神學的角度來批評基督教國度的分裂。對他來說，改教家（參改教運動的神學，Reformation Theology{\LinkToBook:TopicID=996,Name=Reformation Theology}*）的信念若從艾哈特的角度來看，亦只不過是他們所經驗的神，卻不必然是整體的。不過從心理的需要來說，教會是一個必須有的建制；有了教會，人的宗教生活才能受到保護，免受集體無意識層而來的原型攻擊。
這種教會觀大大加強了表記的意義，它們成了屬靈溝通和經驗的媒介，而教會這個屬靈群體的重要亦被重視，那是個別信徒能享受一種安全又正當之實體經驗的地方。楊格認為更正教改教運動並不接受這兩個思想，他覺得更正教（參復原教，Protestantism{\LinkToBook:TopicID=965,Name=Protestantism}*）最正面的特性，乃在它本身是一個屬靈的冒險，因此他說︰「更正教完全只屬於神……假如更正教徒甘願喪失他整個教會而仍然能存在下去，仍然是個更正教徒，他對神就是完全不設防，不再被牆壁或群體保護，那麼他就有一個獨特的屬靈機會，可以獲得即時的宗教經驗」（Psychology and Religion : West and East, in Collected Works, vol. 11, London and New York, 1958, p. 48）。對楊格來說，一個人若要保存完整的性格（或用他慣常的說法，是屬靈上快樂的靈魂），必須要為某些目的來生活，某個可以與之聯合的對象，楊格認為這就是宗教對人類的真正角色。至於此等心理學上的事實，怎樣與客觀真理聯上關係，楊格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弗洛伊德與楊格對其他心理學問題的了解都非常不同，特別是宗教在個人生命上的角色。楊格告訴我們，弗洛伊德似乎太側重從人性的軟弱來了解人，而楊格自己對人性就比較正面和樂觀；又因為弗洛伊德用神經質的頭腦來了解萬物，故此不能對宗教有正確的認識；這樣一來，弗洛伊德與楊格在宗教上就不可能意見一致了。對弗洛伊德來說，心理學指出宗教是一種精神病，是可以去除的，而它的病人也可以治癒；但楊格則認為宗教是人類的基本活動之一，心理學的任務不是要貶低宗教，而是嘗試了解在宗教情況下，人的本性會怎樣反應。斯賓克斯（G. S. Spinks）在分辨弗洛伊德和楊格的觀點時說︰「對弗洛伊德來說，宗教是一種過分的神經官能症，他從來沒有修正過這個判語。對楊格來說，沒有宗教才是成年精神紊亂症的主要成因。這兩句話足以顯出他們對宗教立場的分歧是多麼大」（Psychology and Religion, London, 1963）。
其他心理學對宗教的研究
奧爾波特雖然不及弗洛伊德和楊格出名，他的研究卻很有建樹（G. W. Allport, The Individual and His Religion, London, 1950）。他追溯宗教在人生不同階段的發展，由孩提期到青年期，然後是成熟期，特別注意對神的信仰在人生不同的階段有什麼功用。他的報告有很紮實的臨床研究支持，特別是宗教信念與行為方面。此外，值得注意的還有阿該爾的《宗教行為》（M. Argyle, Religious Behaviour, London, 1958），以及與貝特─哈拉蜜合著的《宗教的社會心理學》（with B. Beit-Hallami,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Religion, London, 1975），此書是資料寶庫，滿了宗教行為在社會心理方面的研究報告，把前人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都總結下來。
此外，廣受注意的還有薩爾貢（Dr. William Sargant）和史金納（Prof. B. F. Skinner）。薩爾貢的觀點可參《思想之戰》（Battle for the Mind, London, 1957），和《被迷惑的頭腦》（The Mind Possessed, London, 1973）。阿該爾一類的作者是本於實驗資料來評估不同的宗教心理學的理論，薩爾貢則專注於宗教行為在心理和生理方面的表現。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把心理學對洗腦的研究，與人悔改得救的經驗作比較；他認為在一些大型的福音聚會中，的確是有暗示性與洗腦的情況存在。他認為此等聚會成功的因素，包括對傳道者的廣泛宣傳，給予崇高又顯著的位置，在聚會中他慷慨激昂地陳詞、信念堅定，又滿有權柄；聽眾是在一個人潮洶湧的地方聽道，一開始就反複不停地唱一些令人情感激動的詩歌等。現場可能還加上了強烈的燈光、龐大的詩班和動人的音樂，後者通常還是屬於節拍強勁的種類。薩爾貢說，這樣的環境很容易予人有形和心理的壓力，使人產生行為和信念上重大突然的改變。薩爾貢認為較極端的例子是美國南部某些玩蛇的邪教，他們也是在使人感情疲乏下不斷向人暗示，在這情況下很容易把一個信念種在人的心裡。也許有一天我們對這樣種下的信念，在心理和生理上有較仔細的了解，但如下面所要指出的，我們現今還不知這樣得到的信念，到底是真是假。
史金納曾用各種不同方法來改造行為，這些實驗非常成功，他就猜想同樣的方法亦可用來改造將來的社會（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 London, 1972）。他相信透過賞罰促成的學習原理，足以解釋宗教運作的情況，起碼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是如此；因此他說︰「宗教媒體其實就是一種特別形式的政府，在它之下，『善』與『惡』變成為『敬虔』與『有罪』。牽涉正反面訓令的偶發事故，則以條文來管制──通常是以命令形式發佈──又有專業人士維持，多數還加上儀式、祭儀和故事作支持。」（p. 116）後來他指出，神所代表的一切美事是一種加強劑，而地獄的威嚇則代表厭惡的事物，它們都是用來塑造行為的。在史金納整個方法的背後，就是衰減主義者的前設；有時他說神的概念被「衰減」成那些我們認為有積極促進作用的項目。摩亞（O.H. Mowrer）是一個同樣出色的行為心理學家，卻不同意史金納的結論；他認為史金納事實上是「得出一條政治獨裁的理論，在那裡，人受制於自己的偏好多於邏輯的必須」（Contemporary Psychology 17:9, 1972, p. 470）。
將來又怎樣？
布朗（L. B. Brown）編輯了一本書，稱為《宗教心理學的發展》（Advances in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Oxford, 1985），書內報告一個心理學的會議，其目的就是要找出宗教心理學現在最新的發展。他指出大多數現代的研究仍然過分倚賴相關性分析（correlational analysis），而參與會議的學者，都認為應該多採用實驗法來研究宗教心理學。他說，「自然實驗」不斷發生，我們卻常錯失仔細研究的機會。舉例說，宗教教育和神職人員的甄選與訓練皆在改變當中，有系統地評估這些改變的影響卻不多見；很多時候我們只是採納委員會成員的直覺意見，或是以當權者的意向為依歸。
認知心理學的發展改變了我們研究人怎樣認識神的方法（L. B. Brown and J.P. Forgas, JSSR 19, 1980, pp. 423～31）。宗教怎樣影響行為，使人開始嘗試分辨宗教人士與非宗人士的行為有什麼不同，還有他們的道德和道德判斷又有什麼不同。利用使人產生幻覺的藥物來作研究，使我們知道，原來宗教經驗是可以用人工促成的，因此我們不能不問，它與正常不用藥物而獲得的經驗有什麼分別。亦有人嘗試利用大腦不對稱的研究，與宗教行為比較（J. Jaynes, The Orig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 Boston, MA, 1976）。此外，也有人對邪教作系統的研究（J. T. Richardson, 'Psychological and Psychiatric Studies of New Religions', in Advances in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想找出它們對信眾的影響，並且與精神健康的關係。
宗教心理學的評估
原則上說，任何宗教行為都可以心理學去研究，其中最能說明此點的，就是心理學家對歸正的解釋。有些心理學家集中注意社會和文化的形成因素，以及家庭和教會怎樣塑造出歸正的經驗，定規歸信者的信仰（如︰Argyle, 1958）。另一些人則提出歸正（Conversion{\LinkToBook:TopicID=317,Name=Conversion}）*的心理和生理的解釋（如︰Sargant, 1957）。也有人解釋神祇在人生命中的功用（如︰弗洛伊德）。我們從聖經知道，不同的人信神有不同的方法，只要翻閱使徒行傳，便知道人歸正的環境也很不一樣（M. A. Jeeves, Psychology and Christianity︰The View Both Ways；《信仰與心理》，何鏡煒譯，種籽，1980）。
專注於歸正的心理狀況，並不等於就是忽視或否認真理抓著人的心，而只看作感情受激動而已，因為真理改變人心，才是一切歸正經歷的重要元素。我們從聖經得知，人的悔改是由神作主動的；故此，人能回應福音，也因為神先在他裡面工作（徒八26、29，九6、15，十3、一44，十六14）。
雖然有些作者（如︰弗洛伊德和史金納）認為，他們既可以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解釋宗教行為，無形中就是把這些信仰解釋為純心理作用，不過這類觀念卻不為大多數心理學家接受。阿該爾決斷地指出︰「我們不能以為某些信仰有其心理根源，便因此說明它是錯誤的」，「一個信仰的心理因素，與此信仰的真理，二者並沒有關係」（'Seven Psychological Roots of Religion', Th 67, 1964, pp. 333～9）。一個人信了神之後，可能會以個人的角度來解釋他與神在耶穌基督裡的新關係，一個非基督徒可能覺得這種解釋是多餘的，或無意義的。無論用上多少證據，也不能提供令人完全信服的證據，證明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何者是對、何者是錯。再者，認為心理解釋與個人宗教經驗不合，也犯了類別方面的錯誤（Psychology and Christianity︰The View Both Ways, pp. 140～4）。心理學不能否定宗教經驗，正如物理學上的聲學也不能抹殺人聽音樂的美學經驗，是同樣的道理。
另參︰深層心理學（Depth Psychology{\LinkToBook:TopicID=352,Name=Depth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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